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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发〔2020〕11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卢莹等十六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，省

州驻县单位：

根据中共勐海县委《关于卢莹等十六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》

（海委〔2020〕37号）文件精神，经 2020年 3月 19日县人民

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卢 莹 任县司法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；

杨建国 任县司法局勐遮司法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傅志军 任县司法局勐混司法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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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温班 任县司法局布朗山司法所所长；

李庆生 任县商务局副局长；

杨 艳 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方 辉 任县统计局副局长；

杨 霖 任县搬迁安置办公室副主任；

晏 翔 任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

玉尖打 免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职务；

普海生 免去县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约 克 免去县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石开勇 免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何宝祥 免去县统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
罕建春 免去县搬迁安置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唐学民 免去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职务，提前退休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

2020年 3月 19日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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